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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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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设立广

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

机构。

一、职能转变

（一）进一步加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统筹协调，

加强对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指导和服务，加强对下级国资监

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建立完善以管资本为主、运转高效的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体制，推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二）坚持市场导向，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中

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选人用人机

制改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增强公司治理

透明度。

（三）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范畴，建立监管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推进监管职能向资本管理、行业布局、结构调

整、资源配置、运营知情、检查监督和人员奖惩转变。加强审核

所监管企业主业及发展战略规划、年度全面预算管理的职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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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

安全。

（四）对已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企业和实行股权多元化的企

业授予充分的项目投资决策自主权。

（五）将企业年金方案、企业财务决算报表合并范围变更的

审核，调整为事前报备；将企业年度决算审计结果的审核、上市

公司国有股权质押备案，调整为事后报备。

（六）对所监管企业本部年度工资总额计划、参与二级市场

行为、捐赠和赞助等情况的审核以及年度投资计划备案，调整纳

入年度全面预算管理。

二、主要职责

（一）根据省人民政府授权，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省

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

（二）承担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职责。建立

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制定考核标准，通过预算控

制、产权监管、监事会与审计监督等，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

增值保值情况进行监管，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

（三）负责所监管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备

队伍建设，指导所监管企业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指导推进

所监管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

构，加强所监管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建设，实施国有产权首席代

—３—



表报告制度，形成职责明确、协调运作、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四）承担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统筹协调职责，指导服

务省属国有企业改革；依法指导地市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负责国

资国企管理体制的研究，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五）研究编制所监管企业改革发展规划，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重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履行所监管企

业工资分配的监管职责，拟订并组织实施企业收入分配改革指导

意见。

（六）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任免或提出

任免建议，并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奖惩；健全与现代企业制度

要求相适应的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完善企业领导人员激

励和约束制度。

（七）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拟订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

编制和执行，组织所监管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

（八）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

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根据监管

清单，审核所监管企业的经营方针、投资计划、改制、产权转

让、国有股权管理、重大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

（九）起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建

立国资产权交易监管制度，负责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产权

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资产统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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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

（十）承办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交

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 １１

个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党委办公室）。

负责文电、会务、机要、档案、督办、信息、保密、财务和

后勤服务等委机关日常工作；负责委机关和指导所监管企业信息

化建设、赈灾、扶贫等工作；承担对外宣传和新闻工作；承担委

党委党的建设及日常工作。

（二）党群工作处 （与机关党委办公室、人事处合署）。

指导所监管企业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思想政治、精神

文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指导所监管企业的统战和群团工作。

负责委机关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承担人事管理、机构

编制、劳动工资、档案管理、计划生育、培训、出国 （境）管

理和离退休人员服务等工作。

（三）综合法规处 （研究室）。

承担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统筹协调工作；联系和指导下级国

有资产监管工作；起草全委综合性重要文稿；起草有关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及规范性文件；承担委机关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

性审核工作和法律事务；指导所监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审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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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企业公司章程；指导所监管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承担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涉及重大问题的调查研

究工作。

（四）规划发展处。

研究提出省属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政策建议；

审核所监管企业的主业和发展战略规划；对所监管企业重大投资

决策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所监管企业年度投资计划和重大投资

项目后评价的管理；指导所监管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指导所监管

企业实施 “走出去”及开展经贸交流，牵头建立实施所监管企

业综合会商机制。

（五）考核分配处。

完善所监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对所监管企业负

责人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指导所监管企业开展全员业绩考核工

作；指导所监管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控所监管企业工资分

配总体水平，根据考核结果规范省属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完善

所监管企业中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指导所监管企业开展企业年

金、补充医疗保险、对标管理工作；规范所监管企业职工福利保

障和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

（六）产权管理处。

研究提出完善全省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意见，制定国有产权

管理的制度和规则，监督检查国有产权管理工作情况；确定全省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监督规范国有产权交易；指导地市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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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监管机构、所监管企业国有产权管理工作；承担所监管企业

国有产权界定、登记、转让、处置及纠纷调处等工作；承担全省

股份公司 （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相关工作；承担所监

管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备案和评估管理工作；承担中

央企业省属股权管理相关工作。

（七）重组与资本运营处。

指导所监管企业通过资源整合、资产重组等途径，调整资产

结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拟定所监管企业合并、股份制改造、

上市、合资等重组方案；指导所监管企业开展改制工作，协调解

决所监管企业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拟定所监管企业资本运营的政

策措施，指导所监管企业资本运营工作；健全所监管企业资本运

作工作委内处室协调联动机制；审核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

重组、并购、增发、发行可转债及股权激励计划等。

（八）财务与金融创新管理处。

承担全省国有经济运行分析和国有资产统计评价工作；编制

本系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监督指导评价所监管企业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审核所监管企业资本金变动、利润分

配和弥补亏损方案、直接债务融资等事项；监督指导评价所监管

企业全面预算管理、财务决算有关工作；监督所监管企业对外捐

赠赞助、借款和担保管理工作；负责协同有关监管部门监督指导

评价所监管企业开展金融领域业务创新和相关重大投资工作；牵

头建立健全和组织实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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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事会与审计监督局。

指导所监管企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承办向

所监管企业派出监事会的工作；负责监事会业务工作的指导、督

促和协调；指导、监督所监管企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组织开展

所监管企业专项审计和有关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承办所监管企业重大问题监管约谈工作；负责所监管企业年报决

算审计中介机构的统一选聘、日常管理以及后评价等工作。

（十）企业事务协调处。

牵头建立实施所监管企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机制；

负责委机关和指导所监管企业信访维稳、应急管理工作；指导所

监管企业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食品安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工作；协调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等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 （与董事会工作处合署）。

负责所监管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备队伍建

设；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承担对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的考察工

作并提出任免建议；考察推荐董事 （含外部董事）、监事人选；

指导所监管企业培训、人才工作；承办所监管企业领导人员外事

审批工作；负责推进所监管企业规范董事会建设工作；对需要国

有股东决定的事项或派出董事的报告事项提出意见，组织实施所

监管企业国有产权首席代表报告制度。

四、人员编制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 １０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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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厅级领导职数７名，包括主任 （党委书记）１名、党委副书

记兼副主任１名、副主任４名、总经济师１名；正处级领导职数

１４名 （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１名），副处级领导职数２５名。

五、附则

本规定由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省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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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海舰队、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印发


